
附件

建筑工程开工条件核查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建筑面积
	m2
	开、竣工日期
	

	序号
	内容
	自查

情况
	核查

情况

	1
	工地四周连续设置高度不低于3米的封闭硬质围挡，临街围挡下脚设置封闭基座；围挡外侧采用绿色仿真草皮饰面，并按要求设置公益广告（不低于30%）；围挡顶部连续设置雾状喷淋装置和警示照明灯，喷头采用不锈钢、黄铜等耐用金属材质制作，不高于围挡顶面0.2米，水平间距不大于2米，喷射方向向内并向上倾斜45度。
	□是

□否
	□是

□否

	2
	施工现场出入口设置大门、门卫室，分别设置车辆与人员出入通道，车辆主出入口大门宽度不小于6米（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缩小），并设置警示桩、减速带、减速标志、反光镜等交通安全设施；人员入口设置通道闸机和实名制人脸抓拍系统。
	□是

□否
	□是

□否

	3
	出入口设置阻水沟，大门内侧设置冲洗平台，距离大门不得超过5米且满足车辆通行需要，冲洗平台周边设置排水沟和三级沉淀池并有效覆盖，每个体积不小于3立方米并满足泥浆处置和污水排放要求。
	□是

□否
	□是

□否

	4
	现场出入口、主要道路、材料堆放区、加工区、办公生活区进行硬化处理，路面硬化应平整坚实并满足载重车辆通行要求；现场设置排水设施，排水沟和集水井设置合理，污水有处理措施。
	□是

□否
	□是

□否

	5
	出入口设置“十牌一图”（工程概况、管理人员及监督电话、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环境保护、消防保卫、农民工权益告知、重大危险源告知、工伤参保公示牌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
	□是

□否
	□是

□否

	6
	按标准设置办公、住宿用房及厕所、食堂、开水间等相关配套临时设施，防火设计符合规定；采用活动板房作办公、住宿用房的应验收合格，有抗台、防护、隔离措施。
	□是

□否
	□是

□否

	7
	生活区与作业区严格分开；生活区、办公区的通道、楼梯设置应急疏散、逃生指示标识和应急照明灯；办公用房、宿舍、配电房、厨房操作间、可燃材料库房、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等防火间距符合要求，配置消防设施；生活区宿舍内床铺不得超过2层，每间宿舍不宜超过6人，除空调用电外，其余用电均应采用USB 接口。
	□是

□否
	□是

□否

	8
	设置建筑垃圾站与封闭式生活垃圾容器；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是

□否
	□是

□否

	自查意见
	开工条件：   □具备      □不具备

市建工中心：
本工程施工现场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和保证工程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的具体措施，现申请开工条件核查。我单位郑重承诺：我单位对所填写内容和有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建设单位（盖章）       施工单位（盖章）       监理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             项目总监：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提交申请

日期
	年     月     日
	市建工中心

签 收 人
	

	核查结论
	开工条件：   □具备      □不具备

核查人员：                          核查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表中核查内容应符合《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的要求。

2、所有核查内容均应完成，有否定项情形的视为不具备开工条件。

3、该表一式二份，一份市建工中心留存，一份由建设单位保存。

抄送：江阴市人民政府，无锡市住建局。
江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4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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